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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 8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 《中央

军委关于整编公安部队的报告》，决定将公安部

队改编为人民武装警察，由军队编制序列改归

地方公安部队领导。公安部成立武装民警局，

各省以公安厅民警处为基础，成立人民武装警

察总队，实行以地方为主的领导体制。1959年

12月底，整编任务基本完成。整编后，全国武

装警察部队为 25.4 万人。武警部队自整编以

来，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边防工

作中，“捕获特务间谍和其他反革命分子1600余

名，检查了出入国境的旅客 370 多万人 （次），

以及各种交通运输工具69万多次，处理了大量

边境事务，维护了国家主权，基本保持了边境

的平静”。“在内卫工作中，保卫了被警卫单位

的安全；歼灭土匪1万多名，全歼美蒋空投特务

5起；守护了重要的铁道桥梁隧道，武装看押了

大批罪犯，维护了社会治安。部队的阶级觉

悟、政策水平和公安业务技能也有了显著提

高。”

武警部队在部队建设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

武警部队虽然在边防保卫和内卫执勤等方

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部队建设方面的问

题比较突出：同一性质的内卫、边防任务，分

别由军队和地方两个系统担负，难以协调统

一；以地方为主的领导体制，不适应部队建设

集中统一的要求，干部流动大，不能专于内

卫、边防工作，无法进行系统的业务建设；部

队管理教育松散，制度规章不严；军事物资装

备供应没有保障；警察实行薪金制，警士服役

公安部队的恢复与撤销
■ 姬文波

1953年，
罗瑞卿陪同
朱德在北京
中南海接见
公安部队会
议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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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长，年龄大，不能胜任繁重的内

卫、边防任务等。因此，中共中央关

于武装警察部队“应当作为一支军事

部队来建设”的方针难以落实。对于

这种情况，不论军区或公安机关都有

强烈的反映，迫切要求从领导体制上

加以改进。

鉴于以上问题，公安部党委经过

反复研究后，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人

民武装警察部队实行双重领导问题的

报告》，提出“人民武装警察现有 28

万人，担负着繁重的国内治安保卫和

边境反特斗争任务，必须在党的统一

领导下，接受公安机关和军委各总

部、各军区的双重领导”，建议“武

装民警部队的建制仍属公安机关，其

军事、政治工作，组织建设、训练工

作，装备、通讯、后勤、卫生等工

作，以军队领导为主比较好”。

上述建议经过修改完善后，1961

年 10 月 12 日，公安部党组又向中共

中央提交了《关于改进人民武装警察

部队领导体制的报告》，明确建议：

“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建制仍属公安机

关，由军事系统和公安机关实行双重

领导”，“在执行公安任务和业务方面

受公安机关领导；部队的思想政治工

作、党的建设、干部管理，军事政治

训练，装备、通信和后勤卫生等工

作，受军委、各总部的领导”。“公安

部建立短小精干的公安部队领导机

构，成立部队党委会，设立司令部、

政治部和后勤部，作为军委和公安部

领导公安部队的机构。公安部队党委

受军委和公安部党组领导。”“各级公

安部队，必须坚决服从党委的统一领

导。各省、市、自治区公安部队，在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下，统一

指挥本地区的公安部队。总队党委接

受公安部队党委的领导，同时接受所

在军区、公安厅 （局） 的领导。战

时，各地区的公安部队受当地军区统

一指挥。为了便于工作，各省、市、

自治区公安厅 （局） 长可兼任公安总

队的政治委员。”

11月23日，中共中央批准公安部

党组《关于改进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

导体制的报告》，正式下发中共中央

〔1961〕 731 号文件，批示：“中央认

为人民武装警察番号可以不变，建制

仍属公安机关，领导体制改由军事系

统和公安机关实行双重领导，这对进

一步加强这支部队的领导和建设，更

好地完成所担负的边防内卫任务是有

利的。”

中央批转公安部党组的报告下达

以后，武警部队热烈拥护，认为是中

央、军委对武装警察部队亲切的关

怀，对部队是巨大的鼓舞。但也有一

些 同 志 认 为 ， 双 重 领 导 还 是 “ 头

多”，改得“不彻底”、“不干脆”，应

该彻底改变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番号，

归军队编制。

为了改变这些看法和解决可能产

生的其他认识问题，传达贯彻中央关

于改进武警部队领导体制问题的决

定，1961年12月6日，公安部召开第

四次全国武装警察部队工作会议。

公安部副部长李天焕在会上表

示，以上认识“反映了一些同志对人

民武装警察部队的性质、任务和特点

的认识还不全面”。李天焕解释说：

“为什么要实行双重领导呢？这是由

于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性质、任务和

特点的需要。大家知道，武装民警部

队具有执行任务上的地方性和部队建

设上的军事性。组建这支部队，就是

为了执行公安保卫任务，如果离开了

这个任务，这支部队就没有存在的必

要了。因此，这支部队的建设必须为

公安保卫工作的需要服务，在执行公

安保卫任务方面，必须服从公安机关

的指挥和领导。但是，武装民警部队

终究不是一般的地方机关，它在平时

是以军事部队的形式执行公安保卫任

务，在战时，除担负公安保卫任务以

外，还要担负战斗任务，因此必须坚

决遵循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和建军原

则，作为一支军事部队来建设。”“这

种两重性，是这支部队所固有的特

点。两个方面，是矛盾的统一，是相

互依存的，互相制约的。”“十几年，

曾由地方整编到军队，又由军队整编

到地方，每次变动，固然是由于形势

的发展和任务的需要，但是变来变

去，总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就是如何

使两个矛盾着的侧面能够得到更好的

统一。只注重解决一个方面的问题，

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很快就会突出出

来，并影响到其他的方面。”

李天焕指出：“这次中央确定对

武装民警部队实行双重领导，在执行

公安任务和业务方面受公安机关领

导，其他工作都受军事系统领导，按

解放军的一套办，就是全面照顾了执

行公安保卫任务和作为一支军事部队

建设的需要。所以说，不论从人民武

装警察部队的性质、任务和特点来

看，从部队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或

者从这支部队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央

关于改进武装民警部队领导体制的决

定，都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和适时

的。”“至于为什么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番号不改，这主要是根据形势的需要

和执行任务上的方便，不能光看形式

而要看问题的实质……名称改与不

改，并不影响这支部队按照解放军进

行建设。”

会议结束后，为加强武警部队的

领导，1961 年 12 月 15 日，国防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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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兼任武警部队司

令员、政委，李天焕为武警部队第二

政委，吴烈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盛

治华为副司令员，查国桢为副司令员

兼后勤部部长，宋烈为副政委，欧阳

平为政治部主任。武警部队党委实行

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谢富

治掌握重大方针、政策，李天焕主持

部队全面工作和党委工作，宋烈主管

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吴烈主管部队

的军事行政和司令部的工作，盛治华

主管部队训练和学校工作，查国桢主

管部队的后勤工作，欧阳平主管政治

工作和党的监察工作。

1962 年 1 月 8 日，武警部队司令

部行文统一部队称谓，规定：部队全

称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简

称“武装警察部队”，不再用“武装

民警部队”的简称。全国武警部队编

有总队、支队、大队、县 （中队） 和

边检站、边防站、边防派出所、海巡

队，设有院校、医院。至 1962 年底，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下辖北京武警

总队、上海武警总队等27个省 （市、

自治区） 武警总队，以及武警部队学

院、武警部队干部学校、武警部队医

科学校和武警部队总医院。西藏武警

总队，“武警部队领导机关对其只有

业务指导关系”。

此次体制调整后，武警部队开始

实行军事系统和公安系统双重领导。

其特征是：条块结合，以条为主；既

考虑了执行公安任务的业务性，又突

出了部队建设的军事性。这从根本上

克服了以地方为主领导过程中任务畸

轻畸重、兵力不能调整，重用轻管，

重业务轻军事，装备物资保障困难大

等问题，较好地贯彻了武装警察部队

应当作为一支军事部队来建设的方

针。

周恩来传达中央关于恢复“中国

人民公安部队”番号的决定

1963 年 1 月 2 日，周恩来总理传

达了中央关于恢复“中国人民公安部

队”番号的决定。这次更换名称，是

中央领导考虑到这支部队自成立以

来 ， 相 当 长 的 时 间 是 叫 “ 公 安 部

队”；这个称呼广大群众比较熟悉，

与其任务性质也名副其实。毛泽东对

“公安部队”这个称谓也很有感情。

1961年冬天，毛泽东在公安部的一份

报告上批示：“李天焕是个好同志，

他在公安部队干得很好。”而此时

“公安部队”改称“武装警察”已多

年了。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

会公报中明确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

和公安部队是一支坚强可靠的人民军

队”，正式将“武警部队”称为“公

安部队”。这绝不是一时的文字变

化，而是代表了中央领导对于这支部

队“军事性”的进一步强调。1月16

日，中央军委、公安部发出通知：

“关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名

称，业经中央批准，改称为‘中国人

民公安部队’，自 1963 年 2 月 1 日起

即启用新名称，其建制和领导关系，

仍按现行规定不变。”武装警察部队

领导班子随即成为公安部队领导班

子。

此次变更，只是改变了部队的称

谓，部队的建制和领导关系没有发生

实质性的变化。1963年2月，中央军

委命令，中国人民公安部队西藏总队

隶属于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领导，并接

受西藏军区代管。同年3月，首都警

卫部队领导体制作了调整：北京市的

警卫工作统一由公安部队司令部负

责；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师 （含仪仗

营） 的番号，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

军首都警卫师”，除建制仍属北京军

区外，其日常工作由公安部队领导指

挥。中央警卫团的建制与指挥关系不

变，军事训练由公安部队司令部负责

帮助和指导。除首都警卫师和西藏公

安总队外，全国公安部队共有31.7万

人，下辖27个总队，140多个团，400

多个专区支队、大队，4000 多个连

（县中队），1万多个执勤点。从1963

年4月开始，公安部队进行了全面整

顿。经过分期分批整顿后，公安部队

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1963年三季度

与1962年同时期相比，部队违反纪律

的现象下降95%；1964年与1963年相

比，减少了50%。部队的业务水平和

执勤能力大大提高，促进了各项任务

的完成。

当时，全国有2000多个厂矿企业

等设有经济警察，这支武装由各厂矿

企业自建、自养、自用，没有统一的

管理和制度。为加强对经济警察这支

武装的建设，1963 年 8 月 7 日，公安

部党组提出《关于改进经济警察领导

体制的请示报告》。报告认为，经济

警察是一支手持武器执行公安保卫任

务的武装，应当作为军事部队来建

设，实行统一领导和严格管理。因此

建议：取消经济警察番号，改为公安

部队。军委办公会议讨论后，认为经

济警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等工

作，可委托省军区、军分区代管，

没有采纳公安部的意见。1965年3月

24 日，根据形势的变化，公安部再

次提出改进经济警察领导体制的建

议。在 1963 年 8 月 《关于改进经济

警察领导体制的请示报告》 的基础

上，公安部进一步提出，重要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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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工 厂 、 大 型 厂 矿 等 可 设 武 装 警

卫，其他一般厂矿企业的经济警察

一律撤销；今后各地不得再自行设

立经济警察。

1965年5月25日，刘少奇参观第

七机械工业部二二一厂时，对厂矿企

业的防空和守备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基本精神是要求厂矿企业实行亦工亦

兵，武装职工，自己保卫自己。公安

部认为，这是今后厂矿企业武装警卫

的根本方针。“根据刘主席的指示，

根 据 我 国 政 治 经 济 形 势 的 日 益 好

转”，公安部提出了 《关于改进厂矿

企业武装警察和整编经济警察的报

告》。报告指出，今后厂矿企业的警

卫，主要应依靠党委、组织和发动群

众去做，部队只能保证重点，坚决改

变到处派兵设哨的做法。公安部在

《报告》 中，根据厂矿的不同类型，

提出3种警卫办法：必须派部队警卫

的；部队固定于适当位置驻守支援

的；由各单位自设门房和组织民兵护

厂的。要求据此对现有经济警察进行

整编，撤销经济警察番号。总参谋部

和公安部还制定了《关于经济警察整

编中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6 月 11

日，国务院批准上述意见，同意取消

经济警察番号。

根据上述精神，公安部队党委于

10月12日提出改编经济警察的编制员

额和编组意见。12月13日，总参谋部

批准了这个意见。1966 年 2 月 1 日，

国务院批转公安部提出的《关于改进

厂矿企业武装警察和整编经济警察的

报告》，全国经济警察整编工作开

始。至5月底，除西藏和福建外，其

他各省、市、自治区整编工作基本结

束。整编后，原先由经济警察警卫的

2600个厂矿企业，有461个由公安部

队派兵警卫，404 个由公安部队驻守

支援，其余1700多个由各厂矿企业自

己组织力量保卫。原有的经济警察，

基本上由各厂矿作了安置。公安部队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

准的定额，组建了警卫厂矿企业的部

队。

公安部队由军事系统和公安机关

实行双重领导后，公安部队与所在军

区的领导关系问题日益突出。1964年

1月8日，总参谋部党委办公会议对公

安部队的领导关系问题作出以下决

定：“公安部队的建制、建设规划、

党政工作、平时任务、业务技术训

练、培养干部、干部管理等归公安部

队负责；后勤供应、军事斗争的统一

指挥、地区性政治思想工作、管理教

育和督促检查、支援干部等归军区负

责。”会议要求总政治部、总后勤

部、军务、公安部队等有关部门按上

述精神专门开会研究，提出方案，报

军委批示。总参谋长罗瑞卿作出指

示：公安部队双重领导的原则不变，

由军区加强其领导。

为了贯彻落实以上决定，1964年

2月19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

后勤部、公安部发出《关于军区、省

军区对各省公安总队加强领导和督促

检查问题的补充规定》，要求军区、

省军区分工一位负责同志主管公安总

队的工作。必要时，总队负责同志可

参加省军区党委，或列席省军区党委

有关会议；军区、省军区下达有关工

作指示，可下发给公安总队。公安总

队上报的有关材料、实力统计，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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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送军区、省军区；各地公安部队

战时由所在军区统一指挥；军分区对

专区公安支队、大队的经常性工作，

可进行必要的督促检查。

1965年后，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日

趋紧张。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

应当加强备战工作，必须把情况设想

得严重一些，把备战工作做得充分一

些，并于4月发出具体指示。为适应

备战整军斗争形势需要，1965年7月

30日，中央军委批准总参谋部、总政

治部、公安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安

部队领导的规定》，确定“各省公安

总队的各项工作，以接受当地军区领

导为主，同时接受人民公安部队的领

导。部队的建制、番号和任务不变。

公安总队内卫、边防勤务的组织指

挥、政治思想、党的建设、干部管

理、部队训练、管理教育、兵员补

退、装备、通信、机要、后勤等工作

的组织领导与实施，由各军区负责。

人民公安部队领导机关，负责公安部

队建设的统一规划，拟定执行任务的

范围，进行业务指导；掌握组织编制

和装备原则；制定训练计划和干部培

养规划；对各省公安部队的工作进行

督促检查，总结交流经验；直接领导

首 都 警 卫 师 、 北 京 公 安 总 队 和 院

校”。以上规定，实际上改变了双重

领导的体制，进一步加强了军区对公

安部队的领导。

毛泽东一锤定音，决定撤销公安

部队番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安部队领导

的规定》下发到公安部队后，产生了

很大反响。为统一思想，传达贯彻中

央军委的决定，1965年8月12日至31

日，公安部队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对

上述规定进行讨论。党和国家领导人

毛泽东、刘少奇等接见了与会人员。

当时，多数与会人员表示思想不

通，“有的认为‘三年一大变，经常

有小变’，‘三倒油葫芦，越倒越

少’；有的担心出现‘三不管’，公安

机关只使用，公安部队领导机关只规

划，不抓 具 体 的 ， 省 军 区 抓 不 过

来”。对于这些思想认识上的分歧，

罗瑞卿在会上作了讲话。他说：“公

安部队的体制变化，实际上就变了

两次，一次叫军队，一次叫警察，

现在又要回到军队。这次变动，不

是把公安部队变成警察，而称公安

部队。这是八届十中全会上定的。

现在大家都赞成双重领导，没有人

想搞垂直领导。公安部队这样一个

执行这种任务的部队，必须要实行

双重领导，不能搞垂直领导。公安

部队是一种组织形式，组织形式要服

从一定的斗争任务，要同斗争任务相

适应。双重领导这条恐怕是定了，但

不要提以哪为主，不要提以公安司令

部为主，也不要提以军区为主，就是

提一个双重领导，规定公安司令部管

什么，军区管什么。有人讲实际是三

重领导，也可以这么讲，因为还有一

个使用归公安部门。公安部队同公安

部门有密切的联系，这个特殊性，别

的部队没有。”

根据会议讨论情况，罗瑞卿提出

对《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安部队领导的

规定》不忙执行，由公安司令部再加

研究，提交军委办公会议讨论。

经过几个月的反复研究和讨论，

公安部队党委针对《关于进一步加强

公安部队领导的规定》 提出“修改

稿”，建议“各省、市、自治区公安

部队，必须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

下，在执行任务方面接受公安机关的

领导，在部队建设方面，接受当地军

区和上级公安部队领导机关的双重领

导”。还先后提出了一个“七项规

定”和“八项规定”草稿，但各方面

一直未能就此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

在1966年1月8日至18日的公安部队

党委扩大会议期间，到会人员对“八

项规定”草稿进行了讨论，但基本上

不同意的占 42.5%，没有表示态度的

占27.9%。2月26日，公安部队党委进

一步研究后一致认为，“公安部队必

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实行双重领导

……鉴于反复征求各地意见的结果，

许多人思想还不大通，目前，可基本

上按照 1964 年 2 月 29 日各总部和公

安部‘关于军区、省军区对各省公安

总队加强领导和督促检查问题的补充

规定’执行，在日常工作上由当地军

区多管一些，战时则主要由军区领导

指挥”。

当公安部队党委对公安部队领导

体制调整问题争论未定的时候，中央

领导对此问题作了一锤定音的决定。

1966年2月21日、22日，军委副主席

叶剑英和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向毛泽东

汇报军事工作，请示有关设防的全军

总定额及铁道兵、公安部队组织体制

等问题。当他们汇报到全军总定额及

其他军兵种等问题时，毛泽东说：

“省公安部队拨归省军区领导，这个

办法我赞成。单独搞一个公安部队，

搞两套，这是从苏联搬来的，我从来

不赞成。”毛泽东指示：撤销中国人

民公安部队番号，统一整编为人民解

放军。2月28日，中央书记处召开第

407 次会议，周恩来、邓小平、李富

春、李先念、康生等出席，谢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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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枫、叶剑英、杨成武、萧华、汪东

兴等参加。会议决定：“经请示主席

批准后，决定撤销公安军这个兵种。

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撤销后，分别

划归各军区管辖，城市可留一部分归

警备司令部指挥。具体问题，由杨成

武同志和谢富治同志商办。”据此，

中央成立了由谢富治、杨成武、李天

佑、杨奇清、徐立清、邱会作、李天

焕组成的公安部队整编小组，负责提

出整编实施方案。

整编公安部队，完成编制移交

为传达贯彻中央关于整编公安部

队的决定，1966年5月16日至22日，

公安部党委举行扩大会议。谢富治、

杨成武、徐立清等到会作了指示。李

天焕指出：“把公安部队划归各军区

建制领导，就会更加方便于实行各地

党委一元化的领导和军区的统一指

挥，便于平时战时的结合，便于各地

区独立作战。因此，整编公安部队，

完全适应当前斗争形势的需要，符合

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是落实战

备的一项重要措施。”“公安部队本来

就是陆军……他所担负的任务，基本

上是过去地方部队曾经担负过的任

务。撤销公安部队番号，划归军区领

导，完全符合毛主席的建军思想，符

合我党武装力量的传统体制。”会议

决定，在 6 月中旬以前，公安部队领

导机关同各总队办好各种手续，6月底

前，由各总队直接向军区汇报请示并

办理交接。

根据周恩来关于全国公安部队争

取6月底整编完毕的指示，公安部队

整编小组于5月29日拟定了《全国公

安部队整编报告》。《报告》提出的整

编原则是：“ （一） 各省、市、自治

区、专区、县公安部队，按照现编定

额和任务、部署情况，分别编成独立

（警 备） 师 、 团 、 营 、 连 （队）。

（二） 部队原担负的总任务不变。

（三） 部队编制，根据所担负的任

务，本着有利于领导管理和因地制宜

的原则进行编组。（四） 整编后，要

坚决贯彻执行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

军事系统和地方党委对军队的双重领

导制度。有关警卫任务和公安业务方

面接受各级公安部门的领导。”中共

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了上述报告，各

地公安部队开始整编移交。根据周总

理关于北京公安部队应在5月底移交

完毕的批示和军委有关要求，首都警

卫师、北京公安总队于5月31日拨归

北京卫戍区建制，自 6 月 1 日起，一

切工作由北京卫戍区领导。

6月7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遵

照毛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撤销中

国人民公安部队，统一整编为中国人

民解放军的决定，军委决定除北京市

公安部队已于1966年5月27日拨归北

京卫戍区建制外，其余全部公安部队

自 7 月 1 日起，拨归各大军区、省军

区、上海警备区建制领导，原中国人

民公安部队番号撤销。

全国公安部队共向各军区移交内

卫部队，117 个团，24 个独立营，78

个专区支队，150 个大队，2197 个市

县队，共339000人；边防部队，49个

边防检查站，8个边防工作站，9个边

境站，38 个边防大队，243 个边防哨

所，1个海上巡逻队，共11783人；28

个总队和警卫师机关及直属队，编制

17979 人 （实 有 26742 人）。 各 省 、

市、自治区公安总队整编为人民解放

军。遵照毛泽东关于要搞“地方师”

的指示，西藏公安总队改编为西藏军

区独立团、四川省公安总队改编为成

都军区独立师、新疆公安部队整编为

新疆军区独立师、内蒙古公安总队整

编为内蒙古军区独立第2师，其余省

（区） 公安总队整编为所在省军区的

独立师，归省军区直接领导。

从 1959 年到 1966 年，武警 （公

安） 部队的领导体制经历了剧烈的变

动。除国内外政治和社会形势的变动

因素外，主要原因是“公安部队的存

在，往往涉及到国家武装力量是否要

改变由正规军、地方部队和民兵三大

要素构成这个传统体制问题；涉及到

军队的总限额和军费开支问题；涉及

到军区、分区的任务问题；涉及到以

军队的形式遂行任务在对内对外斗争

中的影响问题；涉及到归属军队和政

府不同系统的关系问题”。这些因

素，在不同的条件下，曾导致了公安

部队名称番号、建制序列、领导关系

等方面的不断变动，使这支部队的建

设和国家内卫、边防斗争受到一定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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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卫在天安门广场的公安部队战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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